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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收费项目名称
	收费标准
	立项级别
	文件依据
	执收单位
	备注

	一、市场准入审批处

	1
	企业注册登记费
	自2015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，包括开业注册登记、变更登记、企业年度检验、补（换）证照及领取执照副本。
	国家
	苏财综〔2015〕1号
	暂停征收
	

	2
	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
	自2015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，包括开业注册登记、变更登记、补（换）发营业执照。
	国家
	苏财综〔2015〕1号
	暂停征收
	

	二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	3
	建设工程综合服务费
	参照文件执行
	省
	苏价服【2017】177号
	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
	

	三、不动产登记中心

	28
	不动产登记费
	住宅类80元/件；
非住宅类550元/件
	国家
	发改价格规[2016]2559号
	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
	

	一、城市管理处

	11
	城镇垃圾处理收费 
	
	国家
	
	
	

	
	城镇生活垃圾处理费
	机关企事业单位在职职工每人每月 4 元，装潢垃圾处理费每平方米1元，其他详见文件。 连云区按连价费字〔2007〕335 号 文件规定执行。
	
	连价费字〔2001〕23 号 
连政办发〔2002〕115 号 
连价费字〔2007〕335 号 
连价费字〔2008〕376 号

	暂停征收
	特困职工或低保对象免收；登记失业人员以及毕业 2 年以内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开办餐饮业、商业服务业的减半收取。


	
	生产垃圾处理费
	每吨 2 元。如企业自愿委托环卫部门代运生产垃圾，由双方签订 
代运协议，协商确定代运费用。
	
	
	区住建局
	

	二、市政管理处

	42
	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
	1、建设性占道：车行道占道在一个月内 0.60 元/日·平方米。人行道占道在一个月内 0.40 元/日·平方米。超过一个月可以逐步提高收费标准，但最高不超过 100%。2、挖掘补偿费：分为道路和人行道设施、桥梁设施、河道设施、 排水设施、照明设施和城市非开 
挖管道施工 6大类88 项，具体标准详见文件

	省
	苏价涉〔1995〕160 号 
苏价服〔2012〕159 号 
苏建城〔2016〕682 号 
苏发改服价发〔2018〕1348 
号

	区行政审批局、住建局
	经济适用房免收，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免收。 


	73
	第二类疫苗预防接种服务
	20元/剂次，包括健康状况询间、知情告知、注射、留观、耗材(含一次性注射器或自毁型注射器、各种消毒剂、棉球、棉签、纱布等)、接种信息服务。

	国家
	《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》
苏价医(2018) 24号

	区卫生监督所（疾控中心）
	下放给各街道

	77
	社会抚养费
	详见文件
	国家
	国计生财〔1992〕86号
财规〔2000〕29号
财预〔2000〕127号
苏政办发〔1999〕66号
《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
	区社会事业局
	下放给各街道

	3
	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收费
	每次120元（含试剂等靶材，不少于2个靶材，检测方法为PCR法）
	省
	苏财综〔2020〕96号
	区卫生监督所（疾控中心）
	

	4
	森林植被恢复费
	（一）郁闭度0.2以上的乔木林地（含采伐迹地、火烧迹地）、竹林地、苗圃地，每平方米不低于10元；灌木林地、疏林地、未成林造林地，每平方米不低于6元；宜林地，每平方米不低于3元。 （二）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，按照第（一）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。 （三）城市规划区的林地，按照第（一）、（二）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。 （四）城市规划区外的林地，按占用征收林地建设项目性质实行不同征收标准。属于公共基础设施、公共事业和国防建设项目的，按照第（一）、（二）款规定征收标准征收；属于经营性建设项目的，按照第（一）、（二）款规定征收标准2倍征收。
	国家
	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财综〔2002〕73号
财税〔2015〕122号

	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
	



